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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徐某与某科技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连续旷工超过2天，
或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旷工3天为旷工，属
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以随时通知解
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

徐某工作过程中，曾多次前往外地出
差，均按照公司要求填写差旅费报销单，
经财务负责人、分管领导、公司负责人审
核后发放。

2023年4月25日，某科技公司以徐某出
差归来后在上班时间内直接回家严重违反规
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徐某的劳动合同关系。

后徐某申请仲裁，要求某科技公司支付
赔偿金等，某科技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要
求徐某返还差旅费、报销款、出差补贴等。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科技公司支付徐某
赔偿金等，同时驳回某科技公司的反诉请
求。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男子搬货时摔倒昏迷

同事见死不救，负什么责？

员工因出差归来直接回家，被开除了？

1.出差期间，是否应支付延时或休息日
加班工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
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者在出差期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
具有高度自主权，出差期间的工作时间不易
量化，可视为短期、临时的不定时工作制。
因出差造成劳动者诸多生活影响，大多数用
人单位通过出差补贴方式给予一定经济补
偿。

如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劳动者在出差期
间的休息时间仍在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下
提供劳动，劳动者主张延时加班或休息日加
班的，恐难获得法院支持。

如确实存在休息日加班的，劳动者应注
意在出差申请单上注明，并请求调休，保留
经单位批准的相关证据，有利于日后维权。

劳动者如果在休息日加班的基础证据
不充分情况下，又未及时调休，离职后再向
用人单位主张出差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
败诉的风险可能就比较大。

2.员工出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可
认定为工伤？

（1）员工受公司安排或经公司同意到外
地出差，出差期间本身属于工作场所的延
伸，即由原来单位的工作场所延伸为出差地
工作。员工在出差地因为工作原因外出的
时间也属于工作时间。

（2）员工在出差来回的交通工具上，或
者在出差地见客户、去工作的来回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被暴力袭击、发生事故下落不
明，应当属于工伤。也就是说员工因为接受
公司安排外出工作受到伤害，同时伤害非员
工本人原因或意愿引起的，属于工伤。

（3）员工在出差来回的交通工具上，或
者在出差地见客户、去工作的来回路上，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
亡。这亦属于工伤。

（4）员工在出差地非直接从事工作期
间，因个人原因发生伤害：如在宾馆休息期
间受到伤害，在出差地自行游玩时受到伤
害、与他人因为私事起争执发生伤害等。在
这种情形下，员工因个人原因发生伤害，这
不属于工作原因，不应认定为工伤。

来源：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山东高法、浙工之家、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豫法阳光”等

出差归来还没到下班点，你会直接回家还是回单位？一员工出完差直接回家，结果被开除了。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某科技公司员工徐某

去外省市出差，归来后未返回公司直接回家，被公司以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出差归来直接回家
公司以员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

关于出差，这些请注意！

资料图

搬货工余某在搬货过程中，和同事发生冲突之后，余
某失足从车上摔下昏迷而3位同事在其身边竟选择视而
不见，伤者因此错失最佳救助机会离世谁来担责呢？近
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一起案件。

3人对摔倒昏迷同事视而不见

2020年9月15日，海鲜店老板温某从海鲜市场订购
海鲜货品后，由司机陈某开车将货拉到一酒店门口，车上
同时载了余某、严某和何某三个货物搬运工，并且约定搬
运工的工钱由老板温某支付。

当车开到酒店后进行货物搬运时，搬运工余某与严
某因抢货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致使货箱破损、货箱内的
水和冰等洒落在车上。

当余某准备下车，因脚下湿滑突然从车上摔落倒地
不起（头朝下、腿搭在车上），此时何某经过便将余某的脚
从车上搬下。

货物搬完后，何某、严某和司机陈某无视余某的情
况，离开现场。

直到余某倒地十多分钟后，经过的路人报警并拨打
120。待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发现余某此时已离世。

因此，余某的妻子和子女将老板温某、货车司机陈某
及两名搬运同事诉至法院。

两人未履行救助义务应担责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雇主温某、司机陈
某、同事严某和何某是否应对余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雇主温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余某在搬运货
物的过程中，从车上摔倒死亡，温某并无过错，因此温某
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司机陈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司机陈某作为
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及驾驶人，在余某摔倒后是有救助义
务的，但其未采取任何施救措施而径直驾车离开，故其对
余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同事严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余某摔倒
主要是其自身没有尽到注意和谨慎义务，但与其和严某
争抢货物事件有关联。在此情况下，严某有一定救助义
务，但其未予理会径直离开，故对余某的死亡存在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同事何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何
某对余某摔倒及死亡并无过错，何某在余某摔倒后未采
取救助措施径直离开的行为，从道德上法院予以否定性
评价，但其与余某之间不具有法定救助义务，因此，何某
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涉事故系由余某未遵守排队秩序引发，其在下车
时又未尽到谨慎义务，故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根据司机陈某、同事严某的过错程度，依据公平
原则，酌定司机陈某承担2%的赔偿责任，严某承担3%的
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司机陈某和同事严某对余某造成了不作为
侵权行为，法院判决司机陈某应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29085.34元，严某应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43628.01元。

法官释法

不作为侵权是指具有作为义务的行为人不作为，造
成对当事人的权利侵害。其中最常见的情形是先行行为
引起的救助义务，指当先行行为明显地开启或维持了一
定的危险时，行为人应对此负担安全注意义务和救助义
务。

如果行为人先前的不当行为引起他人进入危险状
态，其应当在合理预见的前提下采取救助措施，即义务人
应对受害人进行有效救助。

法官提醒

不同于道德上提倡的见义勇为风尚，先行行为救助
义务是法定义务，有救助义务的人应秉持善意施助、救死
扶伤的传统美德在避免对伤者二次伤害的情况下，及时、
准确地对伤者实施救助，必要情况下第一时间呼叫救护
车和报警。

来源：南方+客户端、央视网、CCTV今日说法、南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某科技公司的规章制度
并未明确规定员工因工出差返回当日是否
应返回公司。

法院认为员工出差在外应根据工作完
成情况及出行方式，在符合公司报销制度的
情况下，选择适当的回程时间。某科技公司
机械认定徐某应返程的时间与客观实际不

符；员工在外出差多日，返回当日直接回家
不回公司亦符合人性化管理，实为用人单位
的默许行为；特别是某科技公司在徐某多次
出差并被审批通过情形下，事后再认定为旷
工，存在不妥。

据此，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解除与徐
某间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支付赔偿金。

日前，该案一审判决生效。

员工出差返回当日直接回家，符合人性化管理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不妥


